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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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7465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拾罪，

各處有期徒刑參月。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D000-A112382號（民國96年5月生，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女子為情侶，詎其明知A女係14歲以

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

性交之犯意，自112年1月5日起至同年5月22日止，在新北市

○○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5樓居所，未違反A女之意

願，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10次。

嗣A女之母親代號AD000-A112382A號之人（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A母）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

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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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

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犯係死

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

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上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

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

制，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本院卷第73、82

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相符（偵卷第8至15、38至39、56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A

母於偵查中指訴在卷（偵卷第16至17頁），並有臉書畫面擷

圖3張（偵卷第23至25頁）、GOOGLE街景圖4張（偵卷第26至

29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查不公開卷第

8至14頁）附卷可稽。又A女係00年0月生日，有A女代號與真

實姓名對照1份（偵查不公開卷第2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

上開性交行為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是被告

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洵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

連本數或本刑計算。」次按民法第119條規定：「法令、

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

計算依本章之規定。」另第124條第1項規定：「年齡自出

生之日起算。」是以，有關年齡之計算，若無其他特別規

定外，應依週年計算法，以實足年齡計算，自出生之日起

算足1年為1歲。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18歲以下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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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即第227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所稱

「18歲以下」，參照前述說明，應指未滿18歲及適滿18歲

（即18歲整）。如年齡為18歲1天者，因已逾18歲整，即

不符規定要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416號判決要旨

參照）。查被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役政資訊網站

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3頁），是被告

於112年1月5日至同年1月22日為性交行為2次，均已逾18

歲整，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與刑法第227條之1規

定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是核被告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

女子為性交罪（10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於112年1月5日

至同年1月22日對於A女為性交行為2次部分，均係犯刑法

第227條第3項、第227條之1之18歲之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容有未恰，此部分事實與起訴之基

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告知上開

罪名（本院卷第148、154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0次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

併罰。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成年

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

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

被告上開犯行，雖係故意對未滿18歲之少年犯罪，然因刑

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已將被害人年齡設為處罰之特別規

定，即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對於性行

為之智識及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竟未克制己身情慾衝

動，對A女為性交行為，有害於A女身心健全及人格發展，

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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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犯本案行為甫滿18歲，正值年輕氣盛、血氣方剛，且

未違反A女之意願，參酌告訴人A母經本院電詢表示：不原

諒被告乙情，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綠表1紙在卷可考（本

院卷第87頁），惟被害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與被

告現在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2人目前均都有

工作，沒有小孩，我願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並

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本院卷第82頁），暨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貼磁磚泥作工，月薪最少新

臺幣（下同）10萬元，最多20萬元，我與A女仍為男女朋

友，且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女女已開始工

作，我獨力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沒有小孩需要撫養（本院

卷第81至8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審

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情節、相距時

間，所侵害被害人A女之法益及不法內涵相同，對於法益

侵害之加重效應，暨被告與被害人現為同居關係，整體評

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

則，復考量刑罰邊際效應之遞減，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

刑。

　　㈤緩刑：

　　  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

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亦

即法院裁判宣告前，乃以被告是否符合該條項所定「未曾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第1款），或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第2款）情形之一，作為認定之基準。倘後案「宣

示判決時」，被告已經前案判決並宣告有期徒刑在案，且

無逾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上，或所受緩刑宣告期滿之

情形者，均難謂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緩刑要件。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本院於113年2月1日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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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侵訴字第107號判處應執刑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1場次，並於1

13年3月27日確定（下稱前案）。是被告本案於113年10月

17日宣示判決時，5年以內曾因前案判決宣告應執行刑有

期徒刑5月，且所受緩刑2年宣告尚未期滿，並不合於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緩刑之法定要件。從而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於法不合，尚難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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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465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拾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D000-A112382號（民國96年5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A女）之女子為情侶，詎其明知A女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女子為性交之犯意，自112年1月5日起至同年5月22日止，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5樓居所，未違反A女之意願，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與A女發生性交行為10次。嗣A女之母親代號AD000-A112382A號之人（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A母）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上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本院卷第73、82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8至15、38至39、56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A母於偵查中指訴在卷（偵卷第16至17頁），並有臉書畫面擷圖3張（偵卷第23至25頁）、GOOGLE街景圖4張（偵卷第26至29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查不公開卷第8至14頁）附卷可稽。又A女係00年0月生日，有A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1份（偵查不公開卷第2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上開性交行為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是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次按民法第119條規定：「法令、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算依本章之規定。」另第124條第1項規定：「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是以，有關年齡之計算，若無其他特別規定外，應依週年計算法，以實足年齡計算，自出生之日起算足1年為1歲。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18歲以下之人犯前條（即第227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所稱「18歲以下」，參照前述說明，應指未滿18歲及適滿18歲（即18歲整）。如年齡為18歲1天者，因已逾18歲整，即不符規定要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41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3頁），是被告於112年1月5日至同年1月22日為性交行為2次，均已逾18歲整，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與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10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於112年1月5日至同年1月22日對於A女為性交行為2次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第227條之1之18歲之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容有未恰，此部分事實與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告知上開罪名（本院卷第148、154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0次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被告上開犯行，雖係故意對未滿18歲之少年犯罪，然因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已將被害人年齡設為處罰之特別規定，即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竟未克制己身情慾衝動，對A女為性交行為，有害於A女身心健全及人格發展，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犯本案行為甫滿18歲，正值年輕氣盛、血氣方剛，且未違反A女之意願，參酌告訴人A母經本院電詢表示：不原諒被告乙情，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綠表1紙在卷可考（本院卷第87頁），惟被害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與被告現在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2人目前均都有工作，沒有小孩，我願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本院卷第82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貼磁磚泥作工，月薪最少新臺幣（下同）10萬元，最多20萬元，我與A女仍為男女朋友，且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女女已開始工作，我獨力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沒有小孩需要撫養（本院卷第81至8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情節、相距時間，所侵害被害人A女之法益及不法內涵相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暨被告與被害人現為同居關係，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復考量刑罰邊際效應之遞減，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刑。
　　㈤緩刑：
　　  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亦即法院裁判宣告前，乃以被告是否符合該條項所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第1款），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第2款）情形之一，作為認定之基準。倘後案「宣示判決時」，被告已經前案判決並宣告有期徒刑在案，且無逾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上，或所受緩刑宣告期滿之情形者，均難謂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緩刑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本院於113年2月1日以112年侵訴字第107號判處應執刑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1場次，並於113年3月27日確定（下稱前案）。是被告本案於113年10月17日宣示判決時，5年以內曾因前案判決宣告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且所受緩刑2年宣告尚未期滿，並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緩刑之法定要件。從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於法不合，尚難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7465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拾罪，各
處有期徒刑參月。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D000-A112382號（民國96年5月生，真實姓名年籍
    詳卷，下稱A女）之女子為情侶，詎其明知A女係14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女子為性交之
    犯意，自112年1月5日起至同年5月22日止，在新北市○○區○○
    路0段000巷00弄0號5樓居所，未違反A女之意願，以陰莖插入
    A女陰道之方式，與A女發生性交行為10次。嗣A女之母親代號
    AD000-A112382A號之人（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A母）察覺
    有異，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
    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
    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
    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犯係死刑
    、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
    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
    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宜
    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上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
    法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本院卷第73、82頁）
    ，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
    （偵卷第8至15、38至39、56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A母於
    偵查中指訴在卷（偵卷第16至17頁），並有臉書畫面擷圖3
    張（偵卷第23至25頁）、GOOGLE街景圖4張（偵卷第26至29
    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查不公開卷第8
    至14頁）附卷可稽。又A女係00年0月生日，有A女代號與真
    實姓名對照1份（偵查不公開卷第2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
    上開性交行為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是被告
    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洵堪認定
    ，應依法論科。
、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
      本數或本刑計算。」次按民法第119條規定：「法令、審
      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
      算依本章之規定。」另第124條第1項規定：「年齡自出生
      之日起算。」是以，有關年齡之計算，若無其他特別規定
      外，應依週年計算法，以實足年齡計算，自出生之日起算
      足1年為1歲。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18歲以下之人犯前
      條（即第227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所稱「1
      8歲以下」，參照前述說明，應指未滿18歲及適滿18歲（
      即18歲整）。如年齡為18歲1天者，因已逾18歲整，即不
      符規定要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416號判決要旨參
      照）。查被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
      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3頁），是被告於1
      12年1月5日至同年1月22日為性交行為2次，均已逾18歲整
      ，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與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不
      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是核被告所為，
      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
      為性交罪（10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於112年1月5日至同
      年1月22日對於A女為性交行為2次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27
      條第3項、第227條之1之18歲之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
      之女子為性交罪，容有未恰，此部分事實與起訴之基本社
      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告知上開罪名
      （本院卷第148、154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0次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
      併罰。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成年
      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
      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
      被告上開犯行，雖係故意對未滿18歲之少年犯罪，然因刑
      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已將被害人年齡設為處罰之特別規
      定，即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對於性行為
      之智識及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竟未克制己身情慾衝動，
      對A女為性交行為，有害於A女身心健全及人格發展，所為
      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
      犯本案行為甫滿18歲，正值年輕氣盛、血氣方剛，且未違
      反A女之意願，參酌告訴人A母經本院電詢表示：不原諒被
      告乙情，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綠表1紙在卷可考（本院卷
      第87頁），惟被害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與被告現
      在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2人目前均都有工作
      ，沒有小孩，我願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並給予
      被告緩刑機會等語（本院卷第82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貼磁磚泥作工，月薪最少新臺幣
      （下同）10萬元，最多20萬元，我與A女仍為男女朋友，
      且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女女已開始工作，我
      獨力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沒有小孩需要撫養（本院卷第81
      至8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
      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情節、相距時間，所侵
      害被害人A女之法益及不法內涵相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
      重效應，暨被告與被害人現為同居關係，整體評價其應受
      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復考量
      刑罰邊際效應之遞減，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刑。
　　㈤緩刑：
　　  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
      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亦
      即法院裁判宣告前，乃以被告是否符合該條項所定「未曾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第1款），或「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第2款）情形之一，作為認定之基準。倘後案「宣示判
      決時」，被告已經前案判決並宣告有期徒刑在案，且無逾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上，或所受緩刑宣告期滿之情形
      者，均難謂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緩刑要件。（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本院於113年2月1日以112年侵
      訴字第107號判處應執刑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1場次，並於113年
      3月27日確定（下稱前案）。是被告本案於113年10月17日
      宣示判決時，5年以內曾因前案判決宣告應執行刑有期徒
      刑5月，且所受緩刑2年宣告尚未期滿，並不合於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2款規定緩刑之法定要件。從而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於法不合，尚難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4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465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拾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一、乙○○與代號AD000-A112382號（民國96年5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A女）之女子為情侶，詎其明知A女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女子為性交之犯意，自112年1月5日起至同年5月22日止，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5樓居所，未違反A女之意願，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與A女發生性交行為10次。嗣A女之母親代號AD000-A112382A號之人（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A母）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上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本院卷第73、82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8至15、38至39、56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A母於偵查中指訴在卷（偵卷第16至17頁），並有臉書畫面擷圖3張（偵卷第23至25頁）、GOOGLE街景圖4張（偵卷第26至29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查不公開卷第8至14頁）附卷可稽。又A女係00年0月生日，有A女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1份（偵查不公開卷第2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上開性交行為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是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按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次按民法第119條規定：「法令、審判或法律行為所定之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算依本章之規定。」另第124條第1項規定：「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是以，有關年齡之計算，若無其他特別規定外，應依週年計算法，以實足年齡計算，自出生之日起算足1年為1歲。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18歲以下之人犯前條（即第227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所稱「18歲以下」，參照前述說明，應指未滿18歲及適滿18歲（即18歲整）。如年齡為18歲1天者，因已逾18歲整，即不符規定要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41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3頁），是被告於112年1月5日至同年1月22日為性交行為2次，均已逾18歲整，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核與刑法第227條之1規定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10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於112年1月5日至同年1月22日對於A女為性交行為2次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第227條之1之18歲之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容有未恰，此部分事實與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告知上開罪名（本院卷第148、154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0次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不在此限。」被告上開犯行，雖係故意對未滿18歲之少年犯罪，然因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已將被害人年齡設為處罰之特別規定，即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竟未克制己身情慾衝動，對A女為性交行為，有害於A女身心健全及人格發展，所為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犯本案行為甫滿18歲，正值年輕氣盛、血氣方剛，且未違反A女之意願，參酌告訴人A母經本院電詢表示：不原諒被告乙情，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綠表1紙在卷可考（本院卷第87頁），惟被害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與被告現在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2人目前均都有工作，沒有小孩，我願意原諒被告，請法院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本院卷第82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貼磁磚泥作工，月薪最少新臺幣（下同）10萬元，最多20萬元，我與A女仍為男女朋友，且同居於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居所，女女已開始工作，我獨力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沒有小孩需要撫養（本院卷第81至8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情節、相距時間，所侵害被害人A女之法益及不法內涵相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暨被告與被害人現為同居關係，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復考量刑罰邊際效應之遞減，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刑。
　　㈤緩刑：
　　  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亦即法院裁判宣告前，乃以被告是否符合該條項所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第1款），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第2款）情形之一，作為認定之基準。倘後案「宣示判決時」，被告已經前案判決並宣告有期徒刑在案，且無逾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上，或所受緩刑宣告期滿之情形者，均難謂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緩刑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本院於113年2月1日以112年侵訴字第107號判處應執刑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1場次，並於113年3月27日確定（下稱前案）。是被告本案於113年10月17日宣示判決時，5年以內曾因前案判決宣告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且所受緩刑2年宣告尚未期滿，並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緩刑之法定要件。從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於法不合，尚難准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